
- 1 -

吉林市财政局关于 2021 年度预算
绩效工作开展情况的说明

2021 年，贯彻落实《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

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吉发〔2019〕10 号）要

求，推动加快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

体系，进一步规范市级财政专项和部门项目资金支出，不断

增强预算绩效硬化约束的作用。

一、狠抓关键环节，扎实开展 2020 年度绩效自评

周密部署、精心组织，推动自评工作有序开展。印发了

吉林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0 年度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

知》（吉市财发〔2021〕33 号），组织开展 2020 年市级重点

项目自评，自评项目共计 24 个。

二、突出绩效导向，不断延伸绩效管理工作链条

一方面，将绩效管理前置，开展 2022 年重大政策项目

事前绩效评估工作。申报 2022 年项目时，对新增重大政策

项目超过 100 万元以上以及调标超过 100 万元以上的，部门

（单位）填写事前绩效评估项目支出目标申报表以及事前绩

效评估报告，从源头提高了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另一方面，

开展预算项目绩效监控。印发了《吉林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度预算绩效运行监控工作的通知》（市财发〔2021〕

78 号），对纳入 2021 年预算的项目全面开展绩效监控，有效

增强了预算执行中的管理和约束，提升了预算执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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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紧密结合需求，不断创新绩效管理媒体宣传形式

通过印制宣传折页，向各预算部门普及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的改革历程、文件依据、制度法规、主体责任划分、

改革重点任务等业务知识，完整清晰的展现全方位、全过程、

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框架，以及事前评估、事中监控、

事后评价的闭环架构，有助于提高部门单位对全面预算绩效

管理的认识深度。

四、硬化责任约束，促进绩效和预算管理深度融合

编制 2022 年预算时，充分利用一体化系统，压实绩效

管理主体责任。严格控制，科学设置审核流程，更注重项目

绩效目标规范完整性、明确清晰性、目标相关性、指标科学

性，突出绩效导向，做到应审尽审。


